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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铁大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解除一致行动人协议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重要提示： 

   1、经上海铁大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大科技”或“公司”）

自然人股东成远与相关各方（另 47位自然人股东，以下简称“47 名股东”）友好

协商，各方一致同意拟解除《一致行动人协议》及《表决权委托协议》。本次一

致行动关系解除后，成远及 47 名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及比例不变，除成远

与成安、成文、卢斌因亲属关系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王伯军、王烨、李玉娟、

王仲君因亲属关系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其所持公司的股份仍合并计算权益外，

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份不再合并计算权益，47 名股东不再将表决权委托给

成远。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实际控制人将由成远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 

一、原《一致行动人协议》及《表决权委托协议》的签署及履行情况 

铁大科技股东成远及其他 47 名股东于 2022 年 1 月起陆续签署了《一致行动

人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合法有效，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

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 

一致行动协议主要内容为：“（1）双方作为公司股东，根据公司的章程规

定，如需要其对具体事项行使股东表决权或股东权利时，则双方须应形成相同意

思表示；（2）若就决议事项，双方内部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双方应按照成远的意

向进行表决；（3）协议长期有效，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后解除。” 



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后，经成远与一致行动人协商一致，由一致行动人将表

决权委托给成远，委托期限与《一致行动人协议》持续期相同。《表决权委托协

议》主要内容如下：双方同意，将其持有的铁大科技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全权委托

给成远行使，同意在表决权委托期间不将其所持公司股份转让给第三方。除非法

律另有规定或双方另行书面约定，任意一方不得单独解除本协议。 

在上述一致行动关系期间，成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涉及公司管理、决策和

约定的一致行动事项中均保持了一致意见，充分遵守了有关一致行动的约定和

承诺，未发生违反《一致行动人协议》《表决权委托协议》约定的情形。 

二、此次一致行动关系解除的情况 

2026年 7月 10日，公司实际控制人成远及其一致行动人王伯军、丁洁波

等 47名股东共同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表决权委托协议>之解除协议》

（以下简称“解除协议”）。本次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后，原一致行动人持有的

公司股份数量及比例不变（同解除前），除成远与成安、成文、卢斌因亲属关

系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王伯军、王烨、李玉娟、王仲君因亲属关系构成一致

行动人关系，其所持公司的股份仍合并计算权益外，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

份不再合并计算权益，47名股东不再将表决权委托给成远。各方在公司重大事

项的决策方面不再保持一致行动关系，各自按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依照自身意愿独立行使各项权利、履行各项义务。 

变动前后各方持股情况如下：                           单位： 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持有数量 

本次权益变动

前占总股本比

例（%） 

本次权益变

动后持有数

量 

本次权益变动

后占总股本比

例（%） 

1 成远 4,246,594 3.1065% 4,246,594 3.1065% 

2 王烨 4,102,400 3.0010% 4,102,400 3.0010% 

3 丁洁波 3,850,631 2.8168% 3,850,631 2.8168% 

4 王伯军 3,693,900 2.7022% 3,693,900 2.7022% 

5 成安 3,252,731 2.3795% 3,252,731 2.3795% 

6 王仲君 2,720,000 1.9898% 2,720,000 1.9898% 

7 秦亚明 2,414,700 1.7664% 2,414,700 1.7664% 

8 孔杏芳 2,233,375 1.6338% 2,233,375 1.6338% 



9 顾爱明 1,717,000 1.2560% 1,717,000 1.2560% 

10 姜季生 1,717,000 1.2560% 1,717,000 1.2560% 

11 傅继浩 1,717,000 1.2560% 1,717,000 1.2560% 

12 黎帆 1,640,500 1.2001% 1,640,500 1.2001% 

13 李永燕 1,496,575 1.0948% 1,496,575 1.0948% 

14 陶宏源 1,038,700 0.7598% 1,038,700 0.7598% 

15 郝云岗 1,037,000 0.7586% 1,037,000 0.7586% 

16 邵思钟 1,013,625 0.7415% 1,013,625 0.7415% 

17 闫素娟 908,500 0.6646% 908,500 0.6646% 

18 张志宇 858,500 0.6280% 858,500 0.6280% 

19 杨云国 858,500 0.6280% 858,500 0.6280% 

20 周国珍 858,000 0.6277% 858,000 0.6277% 

21 孙亚群 846,940 0.6196% 846,940 0.6196% 

22 徐晓庆 550,375 0.4026% 550,375 0.4026% 

23 李玉娟 435,000 0.3182% 435,000 0.3182% 

24 刘超 270,000 0.1975% 270,000 0.1975% 

25 肖丹 255,000 0.1865% 255,000 0.1865% 

26 张弘远 255,000 0.1865% 255,000 0.1865% 

27 陆琴 200,050 0.1463% 200,050 0.1463% 

28 杨智琦 185,000 0.1353% 185,000 0.1353% 

29 左丽晗 185,000 0.1353% 185,000 0.1353% 

30 卢斌 170,000 0.1244% 170,000 0.1244% 

31 赵刚 170,000 0.1244% 170,000 0.1244% 

32 张立都 170,000 0.1244% 170,000 0.1244% 

33 杜娟 170,000 0.1244% 170,000 0.1244% 

34 成文 170,000 0.1244% 170,000 0.1244% 

35 吴亦安 160,800 0.1176% 160,800 0.1176% 

36 徐建民 125,000 0.0914% 125,000 0.0914% 

37 彭科 110,000 0.0805% 110,000 0.0805% 

38 马晓旺 100,000 0.0732% 100,000 0.0732% 

39 彭玲燕 100,000 0.0732% 100,000 0.0732% 

40 叶斌 100,000 0.0732% 100,000 0.0732% 

41 张晓华 100,000 0.0732% 100,000 0.0732% 



42 严玉麟 100,000 0.0732% 100,000 0.0732% 

43 金雪军 85,020 0.0622% 85,020 0.0622% 

44 夏琼 85,000 0.0622% 85,000 0.0622% 

45 徐颖丽 85,000 0.0622% 85,000 0.0622% 

46 郑琳 85,000 0.0622% 85,000 0.0622% 

47 谢竑 85,000 0.0622% 85,000 0.0622% 

48 孙红军 85,000 0.0622% 85,000 0.0622% 

合计   46,813,416 34.2454% 

除成远与成安、成文、卢斌
合并计算；王伯军与王烨、
李玉娟、王仲君合并计算

外，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

再合并计算 

本次权益变动后，除成远、成安、成文、卢斌因亲属关系构成一致行动人关

系；王伯军、王烨、李玉娟、王仲君因亲属关系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其所持公

司的股份仍合并计算外，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份不再合并计算；各股东的持

股数量和持股比例不变。成远及成安、成文、卢斌一致行动人，王伯军及王烨、

李玉娟、王仲君一致行动人需遵守《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13

号—股份变动管理》关于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的相关规定，其一致行动人的权益

变动将合并计算。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关联关系 在公司的任职

情况 

是否构

成一致

行动关

系 

成远 4,246,594 3.1065 成远、成安系姐妹关

系，成远、成文系表姐

弟关系，成远、卢斌系

表姐弟关系 

董事长 

是 
成安 3,252,731 2.3795 / 

成文 170,000 0.1244 销售区域总监 

卢斌 170,000 0.1244 采购主管 

合  计 7,839,325 5.7348   

王伯军 3,693,900 2.7022 王伯军、王烨系父女关

系，王伯军、李玉娟系

夫妻关系，王伯军、王

仲君系兄弟关系 

/ 

是 

王烨 4,102,400 3.0010 / 

李玉娟 435,000 0.3182 / 

王仲君 2,720,000 1.9898 / 

合  计 10,951,300 8.0112   

三、一致行动人关系解除后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认定 

截止 2026年 6月 30日，根据公司股东名册，铁大科技前十大股东及其持股

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数量 持有比例% 

1 
中山市联汇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30,538,100  22.3395  

2 成远 4,246,594  3.1065  

3 王烨 4,102,400  3.0010  

4 丁洁波 3,850,631  2.8168  

5 王伯军 3,693,900  2.7022  

6 成安 3,252,731  2.3795  

7 王仲君 2,720,000  1.9898  

8 秦亚明 2,414,700  1.7664  

9 孔杏芳 2,233,375  1.6338  

10 顾爱明 1,717,000  1.2560  

10 姜季生 1,717,000 1.2560 

10 傅继浩 1,717,000 1.2560 

公司除第一大股东中山市联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

山联汇”）持有公司 22.3395%股份外，其余单个股东均为持股 5%以下股东。中山

联汇于 2022 年 4 月 2 日出具了《关于不谋求上海铁大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

际控制权的承诺函》，明确承诺不谋求铁大科技实际控制权。 

解除一致行动关系后认定无实际控制人的依据： 

（1）法律依据 

1）《公司法》第二百六十五条 

实际控制人，是指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

为的人。 

2）《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 

①投资者为公司持股 50% 以上的控股股东；②投资者可以实际支配公司股

份表决权超过 30%；③投资者通过实际支配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

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④投资者依其可实际支配的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



东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⑤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一致行动协议解除后的控制权结构分析 

成远及原 47 名一致行动人解除一致行动关系后，公司股权结构、表决权结

构、董事会结构如下： 

1）表决权比例未达到控制权认定标准 

中山联汇目前持股比例为 22.34%，为公司第一大股东，但其可实际支配的

公司表决权比例未超过 30%，不满足《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四条第

（二）项控制权认定条件。 

除中山联汇外，其他股东持股均较为分散，无任何股东单独或通过一致行动

关系持有 / 支配表决权达到 30% 以上。 

因此，从表决权比例角度，不存在单一股东拥有法定控制权。 

2）董事会层面不构成控制 

公司董事会主要由管理团队主导，生产经营管理、重大决策均由董事会成员

依法独立发表意见，不存在单一董事会成员控制董事会情形。 

3）股东会层面无法构成单独重大影响 

公司普通决议需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特别决议需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公司现有单一股东不足以单独通过或否决股东会普通决议及特别决议，无法

对股东会决议形成决定性影响。 

综上，公司目前股权结构分散，无控股股东。因此，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后公

司实际控制人将由成远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 

四、解除一致行动关系后对公司的影响 

1、上述一致行动人关系的解除不违反《证券法》《公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会导致公司主营业务

发生变化，不会对日常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人员独立、财

务独立和资产完整，公司仍具有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 

2、本次一致行动人协议终止后，各方持有的上市前股份目前处于限售期，

且暂无减持股份的计划或意向；未来如有减持计划，将在遵循已作出的承诺并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严格遵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



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8 号 —— 

股份减持》（以下简称“《8号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本次一致行动人协议终止后，公司大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将在遵

循已作出的承诺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严格遵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8号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如有计划通过北京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减持股份的，应当

及时通知公司，并在首次卖出的 15 个交易日前向北京证券交易所报告并预先

披露减持计划。 

4、本次一致行动人协议终止后，相关方股份限售安排 

本次一致行动协议终止后，公司原实际控制人成远及其一致行动人需要在6

个月内继续共同遵守《8号指引》关于大股东减持股份的规定；成远、丁洁波、

邵思钟、李永燕和金雪军还需要继续遵守《8号指引》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相关减持股份的规定。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经核查，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了《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上

海铁大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股东解除一致行动人协议法律意见书》，认为： 

 1、成远及其他 47 名股东签署的《<一致行动人协议><表决权委托协议>之

解除协议》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合法有效。  

2、协议生效后，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将由成

远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该事项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的稳定性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原一致行动人就公司治理及运营等事项不存在纠纷，亦未通过解除一致行动人协

议规避相关义务和责任。 

六、备查文件 

《<一致行动人协议><表决权委托协议>之解除协议》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铁大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股东

解除一致行动人协议法律意见书》 

 



上海铁大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7月 10日 

 


